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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一

场影响深远的“地壳运动”，数字前沿科技催化教育的

手段和方法更新迭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中的关键

一环，紧跟数字化变革态势，借力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

身实效发展。智能思政是以大数据、强算力等技术为思

想政治教育个体、环境和载体提供支撑，使教育过程面

向智能方向发展，为教育形式创新提供新契机的一种教

育新形态。但智能技术为思政教育拓宽实践路径的同时，

也产生与之相对应的伦理风险。因此，明确智能思政在

开展过程中的伦理风险是探索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拓展

智能思政实施路径也同样是思政教育发展的应有之策。1

一、智能思政的伦理风险

伦理旨向社会行为规范，表现为处理人与人、人与

社会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思想

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势必带来伦理风险并伴随应

用而显现。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实现技术的价值，而思想

政治教育则有根本的现实要求，不可避免地促使智能思

政内在伦理风险地显现。

（一）个体维度：身份危机的出场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思

想遵循是马克思关于人要自由的、全面的发展理论。但

作者简介：

于哲璎，1998.11，女，汉族，河北省平泉市，硕士研

究生，职称：无，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代德伟，1968.02，男，汉族，黑龙江省大庆市，博士研

究生，副教授，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智能思政带来最大的伦理风险即个体的身份危机，这种

身份危机一方面表现在处于大数据“监视”下的个体

“自我”和“非我”的混淆。智能思政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但实则将复杂个体简单化，

忽略了个体包含的社会“自我”、精神“自我”等，完

全将个体视为数字化的符号人。符号人是个体在虚拟世

界的虚拟人格，并会在隐私保护下逐渐演变为“非我”

人格，现实生活中的“本我”会受到干扰，此时教育者

结合教育对象塑造出的“非我”人格特征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会起到反向作用，“简单、抽象的符号、信息

代替了人的全面本质”[1]，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遵

循不相符。

另一方面表现在智能算法的“画像”功能一定程度

上导致个体隐藏自我。人工智能技术是依托数据的采集

和分析从而试图掌握或者预测人的发展规律，并使用数

字技术捕捉教育对象在学习过程中的成效及行为轨迹，

通过分类和算法生成个人的思想动态“画像”，以此达到

智能的精准服务。然而，智能的精准服务与个体的隐私

保护天然矛盾，智能精准服务了解个体“画像”精准度

与个体“曝光度”成正比。个体为了维护好网络中的虚

拟形象，会故意采取隐藏或伪装手段，不利于现实中的

人格发展，也和思政教育的立德树人根本目标背道而驰。

（二）环境维度：价值共识的消减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旨在影响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

和发展及活动开展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现代社会，

技术理性逐渐挤压思想政治教育所提供的社会价值属性，

对教育人们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价值共识进行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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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和以法为界的保障机制的实施路径以规避伦理风险，充分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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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稳定带来威胁。

第一，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的风险。数字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为教育对象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和多样性

观点，同时，各种非主流反主流的观点和价值观也得到

了更多传播空间，这些观点可能和主流价值观一致性达

成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对象对主流价值观产生

怀疑和抵触，也因为信息过载等原因，教育对象更容易

受到非主流观点的影响。此外，智能思政的个性化算法

也可能加剧这一风险，针对教育对象个体“画像”来推

荐个体感兴趣和偏好的内容，可能会进一步强化教育对

象原有的价值观偏见，导致“信息茧房”的出现。

第二，技术决定论风险。智能思政的应用依赖于现

今的数字信息技术和算法，这可能会导致过分的强调技

术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践性，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思想

政治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还是对教育对象的思想道

德培养和引导，如果更注重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

忽视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和情感交流，可能导致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的偏离和教育效果的降低。

（三）载体维度：形式运用的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旨在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运用的，能负载、传递一定思

想政治教育信息，发挥着连接主体和客体，并促进两者

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智能思政

使载体的形式更加多元，但科技有时“表现为异己的、

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2]，如果运用智能技术与思政相结

合的形式不当，也会引发伦理风险。

第一，算法透明度及监管上的不足。人工智能技术

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耦合下，个性化学习已成为现实，

但背后依赖的复杂算法系统玩啊官网缺乏必要的透明度，

这给监管带来了挑战。一是算法黑箱问题，算法决策过

程的不透明性即为“黑箱问题”。再智能思政教育中，如

果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无法理解推荐系统如何运作，那么

他们对所推荐内容的质量和适宜性将缺乏信任感，这种

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对智能思政平台的抵触，

阻碍其广泛应用。二是内容“过滤泡泡”问题。当算法

基于用户的历史行为来定制内容时，可能会无意中限制

用户接触到的信息范围，形成所谓的“过滤泡泡”。在思

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可能导致教育主客体难以获得多元

视角和全面认知。三是监管机制滞后。线性的监管框架

往往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对于智能思政中使用的算

法，缺乏有效的法规和标准来规范其设计、实施和评估。

第二，跨学科整合能力不足。智能思政在载体运用

方面的跨学科整合能力不足，限制了其发挥最大潜力。

一是学科壁垒问题。智能思政涉及教育学、心理学、计

算机科学等多学科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壁

垒，各自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差异较大，导致彼此之

间的教育与合作困难。二是缺乏整合型人才。有效的跨

学科整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当前培养

具备跨学科背景的专业人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这限制了

智能思政在载体运用上的创新发展。

二、智能思政的伦理治理实施路径

规避智能思政伦理风险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顺

应时代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必须积极探索实施路径，

提升智能思政教育的效力，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智

能供给，消减智能思政引发的伦理风险。

（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兴

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智能思政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指导，在受到智能技术的影响从而变革创新

的同时，不受控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教育过程中有贬低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同时夸大技术功能的现象，引发智能

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何为主导地位的伦理危机。

一方面，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在智能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中，坚

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坚持一切智能技术都应服

务于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来看，包

含世界观、方法论、道德法治等蕴含社会伦理的观念和

方法，所以在智能思政教育过程中，应将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嵌入智能技术算法之中，以内容为主，技术为辅，

使技术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

另一方面，合理利用智能技术。智能技术为教育提

供了效率和质量，但不加以正确引导和控制，智能技术

会反之规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一是确保教育者的在教

育活动中的主导性，教育者根据教育活动中教育对象的

实际情况和需求，以人性化的教育理解教育对象的需求，

合理运用技术来提高教学效果。二是注重技术的选择性

和针对性，不是所有的智能技术都适合运用于思想政治

教育的场景中，在选择技术时，应该考虑技术的特点、

优势及局限，将其与教育目标和此次的教育活动与之相

匹配。三是加强对技术的监管，技术的使用要遵循一定

的规范和标准，对使用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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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引领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要将“为了人、服务人、

发展人”这一价值观念贯穿于智能思政的教育过程中。

一方面，需要将有效的伦理嵌入机制引入智能技术

之中。伦理嵌入机制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混合”三种概念 [3]，即将伦理

通过算法满足子系统的计算，加深人工智能自我发展的

演化。实现在人工智能中嵌入“不仅能容纳社会与政治

的考量，也能提供理性说明为道德的判断”的“虚拟美

德”。伦理嵌入机制可以将道德伦理嵌入人工智能技术

中，明确在为了个性化教育定制教育对象的“画像”时，

划定关于学生数据隐私的标准范围，防范教学过程中教

育主体展开的育人活动和教育客体发展决策时可能出现

的不利情况。同时也要优化被嵌入机器的学习功能，令

智能技术可以更适应复杂的教育活动。

另一方面，教育过程需要有人文关怀。智能思政教

育中，人文关怀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关怀不仅仅体

现在学业上，还有对教育对象个性和心理健康上的关注。

教育者不仅要在教育过程中借助智能技术算法了解教育

对象的“画像”来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为其提

供及时的心理健康干预线索。互动性强化和人文关怀在

智能思政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有助于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而且对于培养教育对象的社会责

任感、批判性思维和综合素质至关重要。通过深化互动

和强化人文关怀，智能思政教育才能真正达到以人为本

的价值引领目标。

（三）坚持以法为界的保障机制

对于智能思政的伦理风险规避除了从算法运行等技

术逻辑上的伦理缺陷上出发，还应针对智能思政设立相

应的规范与标准，制定硬性的法律制度保障，或是设立

伦理监管机构，明确在教育过程中技术的使用底线。

一方面，结合国家顶层设计，完善智能教育法律规

章。学者们提出在人工智能和教育结合的应用过程中应

该遵守的教育伦理原则，即“隐私原则、透明原则、问

责原则、平等原则、身份认同原则、不伤害原则、稳定

原则和预警原则”[4]。智能思政应在技术应用时谨守教育

伦理原则，把握技术向善的落脚点，完善智能思政教育

运用监管机制和问责机制，在研发阶段对技术人员的行

为进行规约，界定责任主体，规避在开端出现伦理风险，

避免技术设计过程中的偏见情况发生，使算法能够在遵守

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上进行智能化和人性化的研发及运行。

另一方面，提升智能思政参与者的伦理素养。智能

思政与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除开教育者和教育对

象外，技术开发者也是参与主体。要不断提高技术人员

关于伦理危机的敏感度，提升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技术

开发者的伦理感知，充分把握智能思政的实质。教育者

也要掌握相关的技术伦理和伦理学，严格遵守教育过程

中使用技术规范，遵循智能思政伦理治理的实施原则，

拥有规避伦理风险的能力，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伦理矛

盾。教育对象也要积极维护自身的权益，对人工智能保

持清醒的认知，不对其滥用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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